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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应用法学的几个问题研究 
肖剑利 

（乌翠区党校  黑龙江  伊春  153011） 

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有法可依总体上已经得到解决，全社会更加关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问题， 故而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大
力发展应用法学，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本文主要针对应用法学的内涵及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应用法学的体系架构。  

关键词：应用法学；理论法学；主体论；体系架构 
 
一、应用法学的概念及内涵 
应用法学是相对于理论法学而言的，即是指应用法律或适用法

律的科学，具体而言是指研究特定部门及其人员具体运用法律或适
用法律的方法、技术、原则、规律等内容的法学学科。现有通说观
点认为，应用法学主要包括有刑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商法学、
经济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环境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以及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等部门法学。应
用法学是一门崭新的法学学科，其既区别于既有的部门法学而具有
自己独特的内涵，更区别于法理学、法律史学等狭义的纯粹的理论
法学。 

二、应用法学的主要特征 
应用法学与既有的理论法学相比，有其独特的学科特征。理论

法学为法制建设提供应然性方向，应用法学则旨在为法律实现提供
实然性保障。具体而言，应用法学具有以下特征： 

1、操作性 
理论法学侧重于研究法学的概念、历史、原理、原则、价值、

作用、意义等“形而上”的理论性问题，关注的重点是法学理论和
立法层面上的事宜，具有明显的学理性特征。而应用法学重点研究
的是运用法律或适用法律的方法、技术、原则、规律等“形而下”
的实践性问题，关注的重点是法律规定和法律适用层面上的事宜，
具有明显的操作性特征。 

2、主体性 
理论法学主要强调以法律事实为基础，重点研究对特定法律关

系的调整，包括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凸显“事”的客
观存在性。而应用法学是在坚持法律统一实施的基础上，重点从特
定部门及其人员如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等角度，探寻各自履
行职责运用法律或法律适用的方法、技术、原则、规律等，彰显“人”
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在理论法学中，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刑事诉
讼法学重点研究的是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执行等办“事”
的程序规则问题，刑法学则重点研究的是犯罪构成及其刑罚等办
“事”的实体结果问题；而在应用法学中，重点研究的是特定部门
及其人员如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等对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
中，如何具体运用或适用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履行各自职责的问题，
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3、综合性 
理论法学主要是以调整对象为基础进行学科分类，主要包括行

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等，但单一的学科往
往并不能解决复杂的实务问题。而应用法学主要是以解决实务问题
为宗旨，在运用法律或适用法律过程中往往同时跨越多个部门法学
学科。比如：对于当事人之间的离婚纠纷，涉及到人身关系和财产
关系，如果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有公司股权、不动产等，那么在处理
离婚案件时，不仅仅要适用婚姻法，同时也要适用公司法、物权法
等规定；如果要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还会涉及到适用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由此可见，应用法学的跨学科综合性应用特征尤为明显。 

三、应用法学的体系架构 
应用法学体系架构由法律适用的主体论、方法论以及对象论三

部分内容组成： 
1、法律适用的主体论 
法律应用的主体主要是指运用法律或适用法律的特定部门及

其人员。应用法学应从不同部门及职业人员的角度，研究其各自履
行职责运用法律或适用法律的规律、原则、方法、技术等内容，相
应地建立健全警察学、检察学、审判学、律师学等以应用主体为基
础的学科体系，以满足培养高素质的警官、检察官、法官、律师等
应用型专门性人才的需求。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也应当是走职
业化道路，应用法学重点关注不同法律职业主体适用法律的规律、
原则、方法、技术等，注重对不同法律职业主体的分类培养。  

2、法律适用的方法论 
法律应用的方法是应用法学的核心，也是目前法学理论研究最

为薄弱的环节。应用法学应当加强对不同部门及人员运用法律或适
用法律的规律、原则、方法、技术等一般性原理进行研究，探讨运
用法律或适用法律的共同性特征和要求，力求做到法律实施的公
正、统一。应用法律的方法主要包括司法三段论、法律解释论和裁
判价值论三部分内容。其中，司法三段论是基础，可分为大前提的
寻找、小前提的确定和大前提与小前提的连接三个阶段。大前提主
要从现有法律规范中去寻找，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等多个层次组成的法律规范，涉及到高位法与低位法、新法与
旧法、特别法与一般法等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小前提就是案件事
实，应当从纷繁复杂的证据材料中抽象、归纳出案件事实，使法律
事实更加接近于客观事实；大前提与小前提的连接就是要找寻与案
件事实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范，联系越紧密，对应性越强，越能得
出正确的裁判结论。  

3、法律适用的对象论 
法律适用的对象是目的，离开对象无论何种主体应用何种方法

的行为都将会落空。法律适用的对象是指法律职业主体运用法学方
法进行分析研究的同种类型案件或典型代表性案件，以求做到对案
件适用法律的公正、统一。 

（1）同种类型案件的类型化分析 
法律适用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针对各种类型案件运用法律或

适用法律的方法、技术、原则、规律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同类型
案件运用法律或适用法律的共同性特征和要求，做到同种类型案件
法律适用的尺度统一。对同种类型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主要采用
实证分析法，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不同地区、不同审级法院对同种类
型案件的裁判结果，并采用归纳的方法，总结出某种类型案件的纠
纷原因、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方法、技术、原则、规律等，以做
到对同种类型案件适用法律的标准和尺度的统一。 

（2）典型代表性案件的示范性分析 
法律适用的另一重要对象就是针对具有代表性、影响性的案件

运用法律或适用法律的方法、技术、原则、规律等问题进行研究，
探讨典型案件适用法律的构成要件和条件，做到指导性案件法律适
用的示范统一。对典型代表性案件进行示范性分析，主要采用实证
分析法，选择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新类型疑难案例进行分
析，并采用抽象及演绎的方法，对典型代表性个案从事实认定、适
用法律等方面进行深入透彻地剖析，从中抽象出一般法学原理，再
演绎到对其他相同、类似案件的处理，以做到对其他相同、类似案
件适用法律的指导示范统一。对指导示范性案例的分析既不同于对
一般普通案例的分析，因为其出发点不在于注重对个案的分析处
理，而更加注重的是从典型案例中抽象出的一般法学原理并用于指
导一般实践;其也不同于对一般法学理论的阐释，因为其并不注重纯
理论性研究，而更加注重的是解决实务中的现实问题。 

结束语 
法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法律的形成及其存在是

离不开人的，因而人是法的中心和原点。然而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
目的的，人类认识法的目的最终是要创造出更好的、理想中的法，
对人有价值的法。这也是人们进行法学研究特别是应用法学研究的
目的。面对现行法律制度（实在法）的缺陷，实行科学的研究方法，
定能解决应用法学某个范围或某一层面的法律问题，从而推动整个
应用法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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